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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港幼稚園資助及學費減免的意見   07-04-2006 
 
＊接受優質的，免費的幼兒教育服務是幼兒的權利 
 
自上一世紀八十年代以來，本港學前教育服務團體及幼兒教育工作者已達致共識，

強烈要求政府把學前教育服務列作資助基礎教育的一環。 
 
就兒童的教育權利和目的，聯合國《兒童權利公約》明確宣示締約國對兒童的成長

有一定的要求。當中第 27 條列明締約國須 “確認每個兒童均有權享有足以促進其生
理、心理、精神、道德和社會發展的生活水平”。 而聯合國《兒童權利公約》中第 29
條 1.a. 指出“教育兒童的目的應該是最充分地發展兒童的個性、才智和身心能力” (香港
政府，1998)。 另一方面，由政府邀請來港進行香港教育制度全面檢討的國際顧問團代
表於 1982年 11月發表的《香港教育制度全面檢討國際顧團報告書》中 3.3.18 段提出， 
“長遠來說，幼稚園應該成為政府資助的一環，而政府對幼稚園教育應履行的任務應與
其對中、小學教育所承擔的相若” (香港政府教育司署，1982)。 可證接受優質的，免費
的幼兒教育服務實是幼兒的權利。 因此，本會強烈要求政府必須承擔提供免費幼兒教
育的責任，並且須積極考慮施行的時間及方式。 

 
＊優質幼兒教育與教師專業角色及發展 
 

優質教育(素質教育)是指國家為人民提供的教育質量必須有優質的水平。現今社

會，人們活在一個高質素生活的年代，國家和社會均非常著重人力資源的培育，學校及

教育工作者在培養下一代全人發展方面理當擔任領導性的角色。 中國經濟學家及教育

學家于光遠強調教育的目的“是提高人的素質”(于光遠，2000)。 而要做好優質教育的工

作，必須先做好師資的培訓事宜。  
 

根據教育統籌局在 2005年 7月 11日立法會會議上所提交的立法會文件第 2段中，

指出政府“積極推動幼兒發展優質教育＂，已訂下多項政策目標及採取多項主要措施來 

“逐步提高幼師和校長的資歷，以培訓一群具使命、高質素而專業的幼兒校長及教師，

使他們無論在課程設計、學與教、學校管理、學習經驗評估、外界聯繫、兒童發展及在

立法會 CB(2)1684/05-06(03)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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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兒童方面，教具備專業的水準，以落實發展優質幼兒教育＂(CB(2)2167/04-05(03)號，

2005)。 然而，政府當局至今仍只要求每間幼稚園必須按教師與學生比例為 1:15計算，

聘用 100%的合格幼師；及要求所有在職幼稚園校長必須修畢「證書」課程。 本會認為

有關的幼師資歷要求，只屬最基本的師資訓練，實不足以為幼兒提供真正的優質教育，

政府當局必須繼續為幼師及校長們提供進一步的師資培訓。 
 

就教師角色方面，本會認為教師在教育制度內所擔當的角色非常重要，彼等的表現

實會直接影響我們的下一代。 雖則本港的幼稚園教師已接受合格幼稚園教師的專業訓

練，但由於現時本港的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全屬私營，倘仍一如既往，政府對學

前教育的支援極少，只繼續依賴志願教育團體或私人提供幼教服務，會令致學校碍於經

濟因素及代課人手不足而未能保送較多幼師接受進一步的師資培訓，間接影響幼教質素

的提升。 因此，政府當局實有必要提供更大資源，協助校長及幼師們在專業上持續發

展。除此之外，為顧及幼師們只獲得微薄薪酬的事實，有關的在職「證書」幼師培訓課

程也應全部免費，免除幼師的經濟負擔。 

 

＊有優質的教師才有優質的教育 
 

有優質的教師才有優質的教育，教學是一項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工作，不同的因素和

事件會影響教師的表現，所以要改善教學質素，必須先培養優質的教師。因此，政府當

局應積極支援教師在教育專業上持續不斷的發展，並且應從速就幼師們的不同資歷重新

釐訂新的幼師薪級表。 政府當局除須為幼師們提供薪酬方面的資助外，也應考慮讓教

師們享有“有薪給假受訓＂的津助，以鼓勵校方保送更多教師接受進一步師資培訓。本

會認為採取以上的方法，幼兒教學質素才可以真正得到改善，從而使學童獲益。 
 

人才是社會寶貴的資源。在培育社會人才，教育下一代的事工上，政府不能光靠管

理主義取向，只強調服務質素監控，卻遲遲未願承擔提供全面資助的幼兒教育服務。 本

會認為優質的學前教育有賴政府的大力承擔，因此，強烈要求政府當局積極支援幼稚園

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教師和家長。 相信透過彼此間的充分合作，才能提高本港的幼

兒教育質素。 

 

＊政府的幼稚園資助計劃未能真正改善幼師薪酬 
 

 在過去十多年，政府當局只以「幼稚園資助計劃」作為「鼓勵幼稚園提升現職教師

資歷」的方法，來採用幼稚園小組津貼的津助模式 (立法會 CB(2)2167/04-05(04)號文件，

第 22段)。 政府當局就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資助計劃的每生每年資助額實在過低。 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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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總部審核 2006至 2007年度開支預算顯示，在 2005-2006年度政府當局在幼稚園及

幼兒中心資助計劃上的釐訂預算開支仍只有 161.6百萬元。加上學校由數生人數減少，

導致以按學生人數而獲發的小組津貼額及人均津貼額持續減少。 
 
鑒於非牟利幼稚園大多設於公共屋邨之內，家長多為低收入階層，不少幼稚園為免

加重家長在學費方面的負擔，即使校方已持續數年面臨收生嚴重不足，收支難趨平衡的

困境，也不願大幅增加學費，而只會採用裁員、減薪或凍結教師薪級的方式來減輕虧損。

然此舉卻對幼師帶來極大的委屈與不幸。彼等除被迫犧牲自己應可享有的“逐年遞增薪

級＂的機會之外，更甚者更須同意接受減薪以保留繼續留校工作的機會。所以，教師根

本不易從中得到合理的薪酬資助。 

 

＊現時的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資助額極為不足 
 

現時的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仍有未善之處，除資助額極為不足之外，當中全日制學

童更受到多項“社會需要因素＂所限，導致不少學童未能享有全日制學費減免的資助。

因而亦須考慮撤消此等限制，以使學童能按家長意願或需要享用全日制教育服務。 

 

＊政府須改善非牟利幼稚園就租金發還計劃 
 

就現時的非牟利幼稚園就租金發還計劃方面，根據教統局於 2006年 3月 21日發出

的網上文章〈教前教育正面睇〉內容所示，教統局現時所訂定的幼稚園每名學生每年的

平均租金資助額 3116 元的“分水嶺限制＂，對一些因屋邨人口老化，收生人數逐年減

少的幼稚園而言，即將面臨被削或取消租金發還的困境。因此，有必要重行檢討並調整

非牟利幼稚園租金發還計劃。 
 
 

＊提高幼兒教育質素是教育界與家長的要求，但也對幼師們帶來一定的壓力 
 
在過去多年，幼兒教育辦學團體、校長及老師們均積極因應教育改革及當局的教育

政策，在教育模式、課程重整、評估機制或專業持續進修方面作出適當的配合，目的乃

為提高幼兒教育的質素，以培育優秀的下一代。 
 
「全人教育」是指「培養完整的人之教育」。 一個完整的人透過教育，逐漸培養而

成。 從教育理論與實務的角度觀察全人的內涵，是指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

展強調五育並重的教育，使個人在道德、智識、健康、群性及美感上，皆能獲致均衡的

發展 (黃壬來，1996)。 學前機構在開辦幼稚園或幼兒中心時，均會強調五育並重，均

衡發展的原則，以及讓就讀幼兒能在不同的發展領域中得到全面而均衡的發展機會來爭

取家長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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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家長的角度而言，家長極其重視子女的教育，把子女的教育視為第一位，認為入

讀具質素的學校(心儀的學校) ，才可以為子女將來的前途打好基礎。 面對出生率下降
而出現的收生危機時，教育工作者對保持教育質素，實感到很大的壓力。 
  
總結： 
 
＊“香港的前途靠教育” 政府應重視幼兒教育，並應盡早予以全面資助 
 
教育統籌局局長李國章於 2004年 9月 18日在教育統籌委員會與教學界團體代表的

退思會上致辭時謂：「香港的前途靠教育」(李國章，2004)。 兒童是社會未來的主人翁、

國家的棟樑，更是社會寶貴的人才資源，教育發展對兒童的培育與成長非常重要。際此

全球均要求高質素教育的年代，為人類靈魂工程師的學前教育工作者，對教育幼兒此項

偉大事工當義不容辭。本會認為教育改革是一項需要所有教育專業內，不同階層的教育

工作者透過合作及團隊精神來進行的改善教育工程。 而要朝著優質教育的方向進發，

首先要讓幼師們對自己的專業發展有所承擔，才能做好培育幼兒的工作。 因此，實不

能單靠辦學團體的有限資助及教師們長期的犧牲奉獻付出極大的心力與勞力，肩負教育

重責而卻只接受微薄的薪酬。 反之，政府必須提供足夠資源，才能達致為幼兒提供優

質教育的目的。 
 

由於過往政府對本港教學資源的撥配一向以專上教育優先，以致學前教育長期受到

忽視。 猶幸學前教育機構及業內人士莊敬自強，不斷朝著為幼兒提供高質素服務的要

求而努力。 然而，政府長期依賴私營辦學的方式，絕不恰當。本會建議政府當局應從

速考慮把學前教育列入基礎教育的範疇，承擔為巿民提供優質教育的責任，素質教育將

會全面實踐。 
 
以上所述各點，祈請 貴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議員予以考慮，盼能改善幼兒教育

現況，為幼兒造福是感！ 

主席：  
 楊翠珍 謹啟 

 二零零六年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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